附件4 

证 明 材 料

申 报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公章)
申报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二〇二六年制
目  录
1.有效身份证件（正反两面）。

2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3.干部任免文件、控股证明（广西创新企业家须提供）或在职证明（广西先进制造业人才、广西先进基础工艺人才须提供）；

对于申报创新企业人的申报人：中央企业、地方国有企业的申报人要提供上级单位任免文件（董事长/总经理）加盖企业公章。民营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的申报人要提供第一大股东（第一自然人股东）控股证明材料并加盖企业公章。控股证明为能证明申报人控股情况的材料即可，如公司股东名册、公司章程、出资证明书、工商登记内容、验资证明、投资协议书、股权转让协议等，需在材料上加盖企业公章并对真实性负责。在职证明要体现申报人入职时间。

4.项目（工程）成果证明：提供近5年立项单位的验收材料或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证明材料。

5.知识产权证明：

如专利，申请阶段提供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，已授权专利提供专利证书。软件著作版权页或运行界面上的署名。如软件著作权，提供参与获得软件著作权的登记证明文件、软件著作版权页或运行界面上的署名。如标准，提供参与国际标准，国家标准，行业标准，团体标准，文本材料或参与起草的证明材料。以上材料提供近5年最具有代表性的材料最多不超过30项，且应与申报书相对应。
6.近5年荣誉奖项证明。

7.企业近三年纳税证明：广西创新企业家申报人请登录所在地区电子税务局，点击“我要办税”，找到“证明开具”，点击“开具完税证证明”，提供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完税证明。

8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等。如廉洁证明或者无违纪违法证明等。申报人所在企业为央企，地方国有企业的，按人事管理权限征求纪检部门、人事部门意见，并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。申报人所在企业为民营企业的，需提供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可使用公安一网通办APP办理证明材料。

其中，第4-6项申报书中所列成果均须提供对应成果证明，第7项是广西创新企业家项目必须提交的证明材料。电子版提供PDF汇总版本，纸质版申报书和证明材料请分别装订成册。
